
浙汪东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相关事顼的独立意见

根据 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 《上市

公司治理准则》、 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(2014年修订)》

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 《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程》 (以下简

购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相关三项议案,具体包括

公司与温州菜篮子集团有限公司、温州市现代冷链物流有限公司发行

联交易报告书 (草案修订稿))及 <报告书摘要 (草 修订稿))的议

案》。

并认为该调整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最新监管精神,未损害全体股东特别

是中小股东的利益,因此同意公司第七届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上

(以下无正文 )



(以下无正文,为 《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属董事

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之签署页)

独立董事 :

李根美

鲁爱民



(以下无正文,为 《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

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之签署页)

独立董 :

鲁爱民

会事董

 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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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月



(以下无正文,为 《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

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之签署页 )

独立董事 :

车 磊

李根美

鲁爱民


